
環境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5月3日
環部空字第1131025079號

主　　旨：公告本部自公告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，委託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移動

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申報審查、通知及發油量現場查核業務。

依　　據：
一、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及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第8條。

二、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2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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